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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
15樓

承辦人：商借教師 鄭雁方

電話：03-3322101#7522

電子信箱：10018063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自強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2月21日

發文字號：桃教中字第109011647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培訓計畫 (376735100E_1090116475_ATTACH1.pdf)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委託國立高雄師範大學辦理

「110年寒假全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跨國銜轉學生教育之

初階行政知能暨師資培訓計畫」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(以下稱國教署)109年12月11

日臺教國署原字第1090154998號函辦理。

二、國教署為協助學校行政業務相關人員及教師，能有效針對

各類型跨國銜轉學生的來源國籍語言及文化背景、過往教

育背景、當前學習需求及對應之學科能力進行合宜年級安

置，並能透過混合式教學、客製評量、輔導諮詢、家庭支

持、個人學習經驗等要項，提供專業之華語文習得規劃，

以建立長期且穩定的教學與行政支持系統，特辦理旨揭培

訓計畫。

三、旨揭研習相關事項如下：

(一)時間：110年1月27日至28日，共計2日，全程參與者發給

研習時數16小時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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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3 頁

(二)地點：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愛閱館1F創意共享廳(高雄市苓

雅區和平一路116號)。

(三)參與對象：

１、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行政人員或教師。

２、具合格教師證之代理代課教師。

３、具「教育部對外華語教學能力證書」或參加過華語文

師資培訓具教學經驗之華語文教師。

(四)交通與住宿：本次研習僅供膳不供宿，住宿費及差旅費

請向原服務單位申請，依規定報支。

(五)報名時間及方式：

１、報名時間：即日起至110年1月17日止。

２、教師暨教育行政人員請逕至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報

名，研習代碼為 2983559 (網址為https://www1.

inservice.edu.tw/)。

３、非具教師身分者請至Google表單(https://forms.gle

/xQP8JLdWpTZ1CA1C6) 填寫相關報名資訊。

四、請參訓人員落實自我健康狀況監測、勤洗手、配戴口罩、

落實呼吸道衛生與咳嗽禮節。

五、旨揭計畫公告於跨國銜轉學生教育網-活動訊息(網址：

https://https://tkids.nknu.edu.tw/)，有意願參訓者，

可至網站下載計畫。

六、本局同意學校人員出席研習課程期間經學校同意後核予公

(差)假登記。

七、若有相關問題可洽詢高雄師範大學跨國銜轉計畫團隊，07-

7172930,分機2526，2527。18
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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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本市公私立各國中(不含秀才分校)、本市各市立高中(不含特教學校及原住民實

驗高中籌備處)

副本：本局高中科、本局國小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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